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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运动中的伤害事故法律责任认定，关键在于如何平衡风险自担和保护权益。
法律责任分配不仅影响个人，更影响体育活动的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76条中
明确的自甘风险规则，为法律责任判定提供依据。本文将概述体育伤害事故法律特征，具体探
讨体育活动中同场竞技参与者、体育培训机构、学校体育活动和职业体育这四类常见场景下的
伤害事故法律责任判定，为类似场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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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有利于增强人们体质，有效促进

社会交往，但运动员们在体育活动中存在人身

伤害风险。竞技活动不可避免会发生肢体碰撞

等伤害事故，伤害事故后责任归属通常会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民法典》中第 1176条提出

自甘风险规则，为解决“参与者资源参加体育

活动，是否意味着放弃了就固有风险造成的损

害请求赔偿权利？何种情形下加害人仍需承

担责任”等问题提供规范。但体育活动存在不

同类型，不同类型活动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

需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认定法律责任。

1.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法律特征

1.1 偶然性和自愿性特征

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存在偶然性特征，体

育活动本身存在潜在风险，通常难以预测在什

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引起伤害。偶然

性特征让事后难以还原事实，难以通过视频资

料、目击证言等完整呈现伤害发生时的行为细

节，增加法律责任认定的难度[1]。同时，运

动员们对风险的承担具有自愿性，大部分体育

活动均基于运动员个人意愿参与，运动员在事

先了解体育活动本身存在伤害风险时，仍然选

择参与体育活动，这在法律上被认定为默认接

受活动固有风险。偶然性和自愿性并存表明体

育伤害事故责任认定不可直接套用一般侵权

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应当创建合理的风险分配

规则。

1.2 活动性质具有特殊性

体育活动存在多种类型，不同类型活动的

伤害风险程度和法律评价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站在对抗强度层面分析，篮球、足球、冰球等

活动会让运动员们出现直接身体接触，其伤害

风险明显高于乒乓球、羽毛球、田径等非接触

性活动，篮球、足球、冰球等活动的规则允许

出现一定范围内身体冲撞，乒乓球、羽毛球、

田径等活动则更注重运动员们的人身安全。站

在组织形式层面分析，体育活动能分为有组织

地比赛、自发组织业余活动，两者在规则执行

力度、安全保障条件等存在显著差异。体育活

动性质的特殊性，表明在法律中不可直接使用

同一标准进行法律责任认定，应当根据实际类

型、具体行为表现进行认定[2]。
1.3 自甘风险规则

自甘风险规则是认定体育运动伤害事故

法律责任的关键制度，根据《民法典》第 1176
条，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

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

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

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该

规则适用需要达到以下条件：第一，体育活动

本身存在无法避免的固有风险；第二，受害人

自愿参加体育活动，即事先完全了解活动固有

风险，接受风险后参与活动。第三，伤害事故

必须由“其他参加者的行为”造成。第四，加

害人在体育活动中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3]。
2.体育运动中不同类型伤害事故法律责任分

析

2.1 同场竞技参与者之间进行法律责任认定

体育活动同场竞技参与者之间认定法律

责任，主要应用自甘风险规则进行认定。在自

发组织的业余篮球、足球等对抗性体育活动中，

在赛事中因正常防守、争抢动作而引起的伤害，

加害人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某个业务足球比

赛伤害案例中，李某在赛中防守时做出伸脚勾

球动作，同时出现推人动作，致使对方球员出

现骨折。在法院审理中，尽管李某的防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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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违反足球竞赛规则，但动作仍然属于正常

竞技规定范围，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根据

自甘风险规则可免除李某责任。这一裁判的关

键是分辨犯规和侵权，犯规指的是行为超出体

育规则范围，目的是在比赛中增加优势而非伤

害对手；侵权指的是行为超出法律规定范围。

将犯规和侵权混同管理，将会引起体育规则体

系和法律规范体系的错位，不利于责任认定。

如果体育活动中运动员做出明显超出运动常

规的加害行为，例如做出故意踩踏、恶意肘击

等行为，这些行为在法律中构成故意或重大过

失，运动员必须承担侵权责任[4]。

2.2 体育培训机构进行法律责任认定

体育培训机构在法律上既作为活动组织

者，又作为服务提供者，其法律责任认定规则

和自发活动参与者存在明显差异。根据《民法

典》第 1198条规定，体育场馆、培训机构的

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解析该条文，安全保障义

务应当包含为运动员提供安全场地设施、场馆

内配备具有丰富经验和取得资质证件的教练

人员、执行必要防护措施、及时求助受伤运动

员等。在某个篮球培训伤害案例中，14岁学

员吴某因在篮球训练中，被队友范某不小心撞

倒，导致出现身体严重伤害。法院认为，范某

作为同时参加篮球训练的学员，其行为属于正

常的篮球竞技动作，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

可根据自甘风险规则免去其责任。但培训机构

未能充分预见篮球分组比赛的危险性，机构教

练人员未能充分指导队员防守动作，未完全履

行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 30%赔偿责任。体

育培训机构不可以学员“自甘风险”为理由，

完全逃避自身法律责任。学员在初期缺乏对体

育活动的认知，未能全面认知活动的危险程度，

高度依赖教练人员的专业指导，依赖机构提供

的安全保障措施，不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当发

生体育伤害事故时，培训机构需要承担部分或

全部责任。针对低对抗性运动如羽毛球、乒乓

球，注意义务标准相对较高，因击球动作失当

造成他人眼部等敏感部位受伤，法院更倾向于

认定存在过失

2.3 学校体育活动进行法律责任认定

学校体育活动进行法律责任认定，需要鼓

励学校组织进行体育活动时，注重保护学生权

益。首先，法院在认定时需要先分辨伤害事故

是发生于学校组织活动、亦或是发生于自发活

动。针对学生在午休时间、放学后和其他同伴

自发组织的体育活动，学校并未参与活动组织，

无需根据《民法典》第 1198条规定承担组织

者责任，应当需要参照第 1200条分辨学校有

无完全履行其教育管理职责。在某个校园足球

伤害案例中，13岁学生郭某某在放学后和同

学约定开展踢球比赛，其在比赛中受伤，法院

判定学校已对学生进行教育，已履行其教育管

理职责，活动为学生自发组织，学校不需要承

担赔偿责任。学校体育课程存在一定强制性，

体育课程活动和自发活动的“自愿性”具有明

显差异，在认定法律责任时，需要合理分辨体

育课程性质，体育基础技能教学可应用教育管

理职责标准进行责任认定，对抗性体育比赛可

在合理范围内参考自甘风险规则进行责任认

定。

2.4 职业体育的特殊考量

职业体育和业余体育在法律责任认定方

面具有明显差异，职业运动员以体育运动为主

要工作，通常职业运动员对体育风险具有充分

认知，职业运动员的行为亦会受到法律、纪律

规则、合同的多重限制。职业比赛中因暴力行

为、恶意犯规导致对手受到伤害的，除受到体

育纪律的相关处罚，还需要在法律上承担侵权

责任[5-6]。例如某个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恶意

踩踏或故意肘击对手，其行为已经超出体育竞

技的允许范围，构成故意侵权。职业运动员在

参加比赛前，其劳动合同中通常已明确分配固

有风险，体育保险、社会保险等机制同样为体

育运动伤害事故救济提供经济支持，因而职业

体育领域有较多行为适用于自甘风险规则。职

业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认定，需要根据行

业规则、合同约定和社会保障机制等进行综合

考量，保证法律责任认定的公正性。

3.结语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民法典》第 1176
条明确的自甘风险规则，为体育运动中的伤害

事故法律责任认定提供依据，在实际判定中，

需根据体育活动形式、伤害事故类型等进行综

合考量，合理区分参与运动人员的责任和活动

组织单位责任，有效平衡风险自担和权益保护。

通过合理的体育运动风险分配，保障体育运动

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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